
办理结果： B

太农〔2020 〕46 号 签发人：王辉

关于对县十六届人大四次会议

第 008 号建议的答复

陈加根代表：

您在太湖县第十六届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要

求实施八里冲高标农田项目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2015 年原财政局农发办投资 1531.2 万，对新仓镇沙坝、

金鸡村 9900 亩耕地实施了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按高标

准农田建设规定，只能够对 2010 年（含）年以前实施过高

标准农田的项目区进行提质更新，新仓镇沙坝、金鸡村不符

合再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条件。

2018 年国土部门实施了安庆市太湖县新仓镇龙林村高

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实施高标准农田 5000 亩，投入资金 500

万，龙林村 10 年内不符合再实施高标准农田提质更新的要



求。

县农业农村局将积极向上争取农田建设资金，在有项目

及资金支持的前提下，择机实施八里冲农田改造。

太湖县农业农村局

2020 年 5 月 12 日

联系人：卓惯华 联系电话：18956985288

抄送：孔江平代表，翟小兵代表，吕克文代表，县人大常委

会代表联络办公室、县政府督查室，新仓镇人大代表团。


